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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工程的一般規定 
 
 
1. 為確保完全遵從《建築物條例》，統籌建築工程的認可人士須審慎

行事，將此項批准附帶的所有施加條件通知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／註冊專門承

建商。 
 
2. 此項批准是基於基礎設計所使用的假定荷載。如果上蓋結構的詳細

計算所得的荷載與目前批准的基礎假定荷載相異，上蓋結構圖則在呈交時可能

不獲批准。 
 
3. 請注意，此次呈交的圖則獲批准，並不代表建築事務監督會批准任

何與此申請相關的建築圖則，你亦有責任確保已批准的結構工程呈交文件與經

批准的建築圖則一致。 
 
4. 謹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第17(1)條第6項，你須在基礎工程展開前呈交

所有監測站的初始讀數，並在工程進行期間，每隔兩周呈交其後的監測讀數。

監測記錄副本須存放在地盤，以供屋宇署人員查核。在建築工程的各個關鍵階

段，應對監測點進行適當的監測和評估，而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／註冊專門承

建商應定期更新地盤施工的工程進度表。 
 
5. 謹根據《建築物（管理）規例》第10條，要求就地盤內及地盤附近

的土地、相鄰構築物及設施呈交施工前狀況勘測報告。勘測範圍須涵蓋從地盤

周界起計不少於 50 米的距離。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第16(3)(b)條，除非已呈交

勘測報告，並符合要求，否則不會獲發基礎工程施工同意書。 
 
6. 謹此認收於 [詳情請參閱批准信] 呈交的公共關係計劃書。請確保根

據呈交的公共關係計劃書，在施工過程中與相鄰建築物的佔用人保持及時和有

效的溝通。 
 

7. 請注意，此項批准要求的記錄圖則及／或測試報告應在隨附的附錄

所指明的時限內呈交。延遲呈交所需文件可能會令表格BA14及／或佔用許可證

的申請未能適時處理。 
 
8. 為促進環保及方便有效製備及審批結構工程呈交文件，請按照《認

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》ADM-8，以光碟（CD）

／數碼多功能光碟（DVD）格式呈交上蓋結構圖則的第II部分結構計算資料。 
 

9. 本署尚未接納你於 [詳情請參閱批准信] 為證明土地勘測工程已竣工

而呈交的表格BA14。請留意本人於 [詳情請參閱批准信] 發出的信件（參考檔

號： [詳情請參閱批准信] ）中有關土地勘測工程監工計劃書的意見。根據《建

築物條例》第16(3)(b)條的規定，除非本署已認收上述的表格BA14，否則不會

同意展開及進行目前已批准的工程。 
 
10. 請注意，如為方便目前已批准的基礎建造工程，而需要在斜坡及／

或擋土牆上豎設臨時鋼台以承托機械設備和機器，則應呈交圖則，顯示有關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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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鋼台包括其基礎支撐的詳細資料，以供審批／考慮。 
 
11. 除非上文第10段指明的詳細資料已獲批准或符合要求，否則不會獲

同意展開及進行基礎工程。 
 
12. 請檢查地盤附近是否有危險斜坡（政府或私人），以及擬進行的臨

時鋼台工程是否會影響該些斜坡的穩定性。土木工程拓展署顧問製備的第二階

段報告載有斜坡分類的資料，可在土木工程拓展署圖書館查閱。如果斜坡被列

為危險，你應呈交岩土評估報告，向建築事務監督保證擬進行的臨時鋼台工程

不會影響該些斜坡的穩定性。否則，在工程施工期間，應提供適當的預防措施

和監測系統。 
 
13. 謹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第17(1)條第6項，應進行靜態平板荷載測試，

以驗證基礎層的容許承載力是否足夠。就此，須呈交測試程序及接受準則。除

非已呈交指明的靜態平板荷載測試的詳細資料，並符合要求，否則不會獲同意

展開及進行 [詳情請參閱批准信] 工程。 
 
14. 關於上文第13段的靜態平板荷載測試，應通知屋宇署測試的日期和

時間，以便屋宇署代表人員見證測試。 
 
15. 請注意，在呈交基礎工程的表格BA14時，除了進行抗垂直荷載樁柱

驗證測試外，還應選取抗剪樁進行橫向荷載驗證測試，以驗證其性能。謹根據

《建築物（管理）規例》第10條，橫向荷載驗證測試的方法陳述和接受準則應

在進行驗證測試前呈交，以供本署考慮是否接納。 
 
 
 


